
岳阳市妇女联合会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关于开展市级巾帼示范村申报工作的

通  知
各县市区妇联：

今年来，各级妇联组织带领妇女群众积极参与“美丽乡村”建设和“巾帼示范村”的创建工作，对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和文明创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。为巩固创建成果，激励创建单位，经市妇联党组研究，决定命名一批“岳阳市巾帼示范村”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条件
1.积极开展农村妇女教育，组织农村妇女接受劳动技能培训，熟练掌握1—2门农业实用新技术。

2.着力发展以妇女为主的农村科技示范基地、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或龙头企业，在村级经济中体现妇女特色。

3.引领广大农村妇女积极参与家庭文明创建活动，注重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，加强文化体育活动阵地和设施建设，活跃农村家庭文化体育生活。

4.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，落实计划生育政策，关注妇女身心健康，使少生优生、优育优教等现代文明观念蔚然成风。

5.强化村妇代会组织、制度和阵地建设，引导妇女积极参与村级事务管理。

二、申报标准
1.有目标和措施。根据“生产发展、生活宽裕、乡风文明、村容整洁、管理民主”的要求，围绕当地党委政府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规划，结合本地特点和妇女需求，发挥优势，突出特色，制定妇女参与新农村建设的具体目标和措施。

2.有阵地和载体。有妇女之家、平安之家、农村妇女学校、文化站或图书室等活动阵地；有宣传栏、科普画廊或招贴画等宣传形式；有文艺队、健身队或宣传队等文艺载体；普遍开展了“双学双比”、“五好文明家庭”创建等主体活动。

3.有指导和服务。当地妇联对创建村工作有要求、有服务、有检查，积极发挥组织优势和协调优势，上下联动，城乡互动，扎实推进创建工作。

三、申报要求

符合创建标准的女性村支书或村主任的村可优先申报。

县（市）限报两个村，行政区限报一个村。各地不得降低标准随意申报。

各单位的申报材料一式二份于2014年12月15日前报市妇联事业发展部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联系人：王凌

电  话：8889579
传  真：8889236

邮  箱：wanging70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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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：
“岳阳市巾帼示范村”基本情况统计表

     县（市区）     乡（镇）     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基本情况
	总人口
	劳动力人数
	人均纯收入

(2011年)
	获奖情况

	
	 
	男
	女
	 
	

	
	
	 
	 
	
	

	“双学双比”活动
	是否有农村妇女学校
	接受培训

妇女人次

(2011年)
	“双学双比”

示范基地
	妇字号

龙头企业
	妇女合作

经济组织

	
	
	
	数量
	名称
	数量
	名称
	数量
	名称

	
	 
	 
	 
	
	
	 
	 
	 

	
	妇女从事农业生产数
	妇女外出务工数
	村主要企业

	
	
	
	

	精神文明建    设
	“五好文明家庭”数
	“平安家庭”

创建数
	是否有

家长学校
	是否有活动载体与阵地(名称)

	
	
	
	
	

	妇女参与生态环境建    设
	三八绿色工程基地
	沼气建设

(户)
	改水

(户)
	改厨

(户)
	改厕

(户)
	改圈

(户)

	
	数目
	名    称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妇女参与民主管理
	村支“两委”班子女性分布情况
	妇代会主任是否进村支“两委”
	女党员数

	
	参加村委会数
	参加党支部数
	
	

	
	
	
	
	


附件2：
“岳阳市巾帼示范村”申报表
	单位名称
	

	村支书姓名
	
	性别
	
	联系电话
	

	村长姓名
	
	性别
	
	联系电话
	

	主
要
事
迹

	（500字以内）


	乡镇推荐意见
（盖章）
年  月  日
	县妇联意见
（盖章）
年  月  日
	市妇联意见
（盖章）
年  月  日



